附件4
“强农杯”中国农业大学第六届创新创业大赛
创业竞赛参赛要求

第一章 参赛基本要求
第一条 参赛项目应有较高立意，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政策导向；应为参赛团队真实项目，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不得借用他人项目参赛。存在剽窃、盗用、提供虚假材料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一经发现将取消参赛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第二条 同一项目在同一竞赛类别下只能选择一个符合要求的赛道参赛。

第二章 参赛资格和作品申报
第三条 以团队为单位报名参赛，每个团队的成员不少于3人，不多于10人（含负责人），每个团队指导教师不超过3名。团队负责人需为我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不含在职研究生）或毕业5年内学生（2020-2024届毕业生）。如已注册企业，参赛团队负责人须为申报项目（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法人代表。所有参赛学生年龄不超过35岁（1990年6月1日及以后出生）。
第四条 对于跨校组队参赛的项目，各成员须事先协商明确项目的申报单位。报名截止后，不可进行人员增减或进行人员顺序调整。
第五条 创业竞赛综合考虑作品的教育维度、创新维度、团队维度、商业维度、社会价值维度等方面因素。创业竞赛鼓励各个行业的项目报名参赛，参赛项目能够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各领域现实需求，充分体现学校在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果。
第六条 所有参赛项目需以项目负责人学籍所在学院作为“强农杯”竞赛的推荐学院。
第七条 参赛项目涉及知识产权的，在报名时须提交具有法律效力的发明创造或专利技术所有人的书面授权许可、项目鉴定证书、专利证书等。
第八条 拥有或授权拥有产品或服务，并已在工商、民政等政府部门注册登记为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组织形式的团队报名参赛时，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如已注册企业，参赛团队负责人须为申报项目（企业、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法人代表。
第九条 创业竞赛参赛项目主要包括以下类型：
(一)新工科类项目: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虚拟现实、智能制造、网络空间安全、机器人工程、工业自动化新材料等领域，符合新工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
(二)新医科类项目:现代医疗技术、智能医疗设备、新药研发、健康康养、食药保健、智能医学、生物技术、生物材料等领域，符合新医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
(三)新农科类项目:现代种业、智慧农业、智能农机装备农业大数据、食品营养、休闲农业、森林康养、生态修复、农业碳汇等领域，符合新农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
(四)新文科类项目:文化教育、数字经济、金融科技、财经、法务、融媒体、翻译、旅游休闲、动漫、文创设计与开发、电子商务、物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社会工作、家政服务、养老服务等领域，符合新文科建设理念和要求的项目。

第三章 赛道设置和参赛要求
第十条 根据参赛项目所处的创业阶段、已获投资情况和项目特点，大赛分为高教主赛道、“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产业命题赛道。高教主赛道下设创意组和创业组；“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下设公益组、创意组和创业组。
第十一条 高教主赛道下：
（一）创意组。创意组分为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以团队中最高学历判断所属组别。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或服务模式，在材料提交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负责人，须为在校学生（不含在职研究生，以下同）。
2.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不能参加创业计划赛道（科技成果的完成人、所有人中有参赛申报人排名第一的除外）。
（二）创业组。创业组分为本科生组和研究生组，以成立公司法人学历判断所属组别，在材料提交前需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并符合以下条件：
1.参赛申报人须为初创企业法人代表，须为在校学生，或毕业5年以内的毕业生（2018-2022届毕业生，不含在职生）。
2.初创组项目的股权结构中，参赛企业法人代表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
3.学校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不含基于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的科研成果转化项目）可以参加创业实践赛道，允许将拥有科研成果的教师的股权与学生所持股权合并计算，合并计算的股权不得少于51%（学生团队所持股权比例不得低于26%）。
第十二条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下：
（一）公益组。参赛项目不以营利为目标，积极弘扬公益精神，在公益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意、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社会组织，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或社会组织）的项目均可参赛。
（二）创意组。参赛项目基于专业和学科背景或相关资源，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推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参赛项目在材料提交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
（三）创业组。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推动共同富裕。参赛项目在材料提交之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参赛学生须为法定代表人。项目的股权结构中，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10%，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3。
第十三条 所有项目都需提交商业计划书，内容应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创意主旨的阐述、创意背景以及解决的实际问题，第二部分为项目服务或产品的效果展示，第三部分为市场前景分析、商业模式等问题的论述。以附件方式提交项目注册运营证明材料（含单位概况、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情况、营业执照复印件、财务报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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